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合作研究廠商資格表

	1.公司名稱
	
	蓋公司大小章
(或投標專用章)


　　年　　月　　日
(用印日期)
用印


	2.統一編號
	
	

	3.投標廠商聲明如下：
(1) 本廠商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2) 本廠商非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告之陸資企業或陸資資訊服務業者。
(3) 本廠商非政府採購法第38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4) 本廠商無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得作為分包廠商、協力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之情形。
(5) 本廠商非貴會採購或合作研究之不良廠商。
(6) 本廠商參與此合作研究計畫之人員未參與主計畫「顧問、相關技術規劃審議委員會委員、細部計畫審查委員、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7) 本廠商參與此合作研究計畫之人員未有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1項或公務員服務法第16條之規定（公務員旋轉門條款）。
	

	4.投標廠商利益衝突迴避聲明事項（請投標廠商勾選／填寫符合欄位）：
(1) 本廠商為法人、機關、團體或學校時註1：
(A) □本廠商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人，非貴會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
□本廠商之                （請填姓名及職務）是貴會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惟其是受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或由政府聘任至本廠商出任該等職務。
(B) □本廠商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人，並非貴會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的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或二親等以內親屬。
□本廠商之               （請填姓名及職務）是貴會董事／監察人               　　　　　　　　　　　　　　　　　　　　
               （請填本會董監事姓名）之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或二親等以內親屬，惟其是受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或由政府聘任至本廠商出任該等職務。
(C) □本廠商是貴會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之關係人，但參與此公開徵求之合作研究計畫，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規定，且已檢附完成填寫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2) 本廠商為自然人時：
(A) □本廠商非貴會董事、監察人本人或其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B) □本廠商非貴會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之共同生活家屬。
□本廠商是貴會政府代表董事／監察人之共同生活家屬，惟本廠商參與此公開徵求之合作研究計畫，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規定，且已檢附完成填寫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一般資格文件(請以影本附上，並勾選符合欄位）註2

	1.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之證明影本
□已至「政府電子採購網 / 查詢服務 / 廠商相關 / 拒絕往來廠商」查詢列印

	2.非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告之陸資企業或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之證明影本
□已至「經濟部投資審查司 / 焦點新聞」之「陸資投資資訊產業事業清冊」及「來臺陸資名錄」查詢列印

	3.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擇一提供）
□公司/商號：登記機關核准公司/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商業登記抄本、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書、公司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已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可至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列印登記資料投標）。
□法人、機構、團體或學校：法人登記證、人民團體立案證明書、教育部核定函(核定組織規程) 、教育部核准設立函。
□其他依法核准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如外國廠商提供其所在地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4. 納稅證明影本(擇一提供)(下述第1、2項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得以前一期納稅證明代替)
□營業稅繳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如401、403報表等) 、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檢附「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公函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須另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
□所得稅繳稅證明：所得稅結算申報或繳費收執聯、經所得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機關或團體及其組織結算申報書」、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公司/商號且簽約經費達150萬，除經主計畫業主評選程序者外，請優先提供此項】
□公立研究機構、公立國內學校、外國廠商免提供納稅證明文件。
□其他依法免繳納營業稅/所得稅：請提供營業稅申報書、主管機關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依法免稅之證明文件。

	5.信用證明影本（擇一提供）
□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出具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第一/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查詢日應在此表用印日期前6個月內；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由資訊服務業者提供之書面資料及網際網路查詢下載列印之資料不得作為證明文件。
□公立研究機構、公私立國內學校、外國廠商免提供信用證明文件。

	備註

	註1.本表第4項(1)款，請依下列說明勾選／填寫：
★(A)、(B)
i. 「（請填姓名及職務）」欄位應填寫投標廠商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人姓名及職務。
ii. 投標廠商(A)、(B)勾選欄位總數為2，即非本會政府代表董監事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所稱之關係人。
★(C)
當(A)、(B)選項之勾選欄位總數≦1時，表示投標廠商為本會政府代表董監事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所稱之關係人，應勾選此欄位方得為合作研究廠商。

註2.本表規定廠商應提出之資格文件，外國廠商依該國情形提出有困難者，請敘明其情形或以其所具有之相當資格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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